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5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吴娜担任主

任委员，董事吴凤东、朱世艳、独立董事朱凤山、朱义军任委员。

2026年 2月 11日，吴凤东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委员职务。

2025 年，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要求及《公司法》《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勤勉尽责，恪

尽职守，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按时出席在年度内召开的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并发表相关意见或建议。现将

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年度会议召开

情况

（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

会议。2025年 3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4年度 ESG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 2024年度中煤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听取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

内部审计项目计划的汇报》，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

会议。2025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5年第一季

度报告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三次

会议。2025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

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

会议。2025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 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

度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5年半年度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五次

会议。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

会议。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 202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能源 2025

年年度报告审计计划安排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中

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听取了《关于上海能源 2025年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

的汇报》《关于上海能源 2025年企业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汇报》，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年报审计期间，各位委员

还通过电话会议、邮件及专业委员会会议等形式多次了解审计工

作的进展，对公司财务报告等发表了审阅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履职情况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情况。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

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公司应参加表决委员 5人，实际

参加表决委员 5人，符合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认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了解公司

及所在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在专业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

立性和诚信情况等方面均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

实际需求；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审计工作的稳健性，保证审计质量和

效率；经双方协商，拟定 2025年财务审计费用为 65万元（含税）

（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5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5万元）。

（二）审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并发表意见情况。公司董事会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的 2024年度财务报告基本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24 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同意 2024年度财务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年报审计期间，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还通过电话、邮件或专业委员会会

议的形式多次了解审计工作的进展，对公司财务报告等发表了审

阅意见。

（三）承接原监事会职能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

委员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了监督、检查

和指导的职责。特别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承接原监事会监督

职能的背景下，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及重大事项的审查力度，切实发挥了在公司监督体系中

的核心作用。

三、总体评价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委

员会相应职责。

特此报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吴 娜

朱世艳

朱凤山

朱义军

202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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